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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政发〔2024〕17号

古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古县 2025年度中央、省级第一批及
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古县 2025年度中央、省级第一批及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》已经政府研究同意，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古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12月 3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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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中央、省级第一批及县级财政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

根据中央、省、县关于下达和安排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的要求，现结合实际制定如下使用方案：

一、资金来源

中央、省级、县级资金构成，共计 6917万元，其中：

中央已下达资金 3638万元（其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

金 400万元）；

省级已下达资金 1429万元（其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

金 120万元、庭院经济 252万元、稳岗补助 194万元）；

县级按照要求需配套 1850万元（其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

济资金 40万元）。

二、使用原则

——坚持规范建设。实施项目必须从库中选取，经过项目申

报、评价审核、集体研究、公示公告等环节后确定入库储备项目

和当年实施项目。

——坚持示范引领。学习践行“千万工程”经验，优先建设

一批有前景、带动好、效益高的项目，以点带面、稳步实施，有

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

——坚持统筹兼顾。积极融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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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衔接资金促发展、保基本的重要作用，带动乡村产业和基础

设施全面均衡发展。

三、安排项目

共安排项目 74 项，其中：产业项目 37 项、基础设施项目

33项、其它项目 4项。

（一）产业项目

按照“中央和省级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占比不得低于总规模

的 60%，县级资金优先用于产业发展”的要求，安排资金 3240

万元，达到占比要求，安排项目 37项。

（二）基础设施项目

根据和美乡村建设要求，支持补齐必要的基础设施短板，完

善农村饮水、道路、人居环境改善等，安排资金 1838万元，实

施项目 33项。

（三）其它项目

根据上级要求，完成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交通补贴和稳岗补

助、“雨露计划”中高职贫困学生补助、公益岗等政策落实，安

排资金 683.204万元，实施项目 4项。

具体项目安排详见附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科学编制方案。各项目单位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，

主要负责人要当好“施工队长”，带头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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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指导项目规范有序实施。原则上 1月底前完成方案编制工

作，并报行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（二）加快项目建设。各项目单位要抢抓“冬季行动”有利

黄金期，原则上 2月底前办结前期手续并达到开工条件，3月底、

5 月底、9 月底前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30%、40%、90%以上，10

月底前基本完工。原则上 4月、6月、9月、10月底前分别达到

30%、50%、75%、90%的资金支付率，11月底前全部完成支付。

（三）科学有序调度。县农业农村、财政等部门要加强项目

建设和资金支付的调度，有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、堵点、

痛点，通过现场推进、观摩交流等行之有效的方式，营造比学赶

超、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。

（四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各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建设流程组织

实施，确保项目合规、有序。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，确保“接得

住、用得好”。要做好资金绩效评价、确权后续管理，确保建一

个、成一个、达效一个，确保持续发挥效益。要保障好项目建设

全过程的安全生产工作。县纪检、审计、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检

查，坚决防止出现违法违纪违规行为。

附件：2025 年度中央、省级第一批及县级衔接资金安排实

施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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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印发

校对：宋录青（古县农业农村局） 共印 15份


